
宁夏王洼煤业有限公司银洞沟煤矿“12·31”事故

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的评估报告

按照《关于做好煤矿重特大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“回

头看”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宁夏局于

2022 年 1 月 25 日至 27 日对银洞沟煤矿“12·31”事故组织

开展了回头看评估，现将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的评估报告依法

公开。

一、事故简要情况及责任单位（人员）处理落实情况

（一）事故简要情况

2020年12月31日10时50分钟左右，银洞沟煤矿110201

综采工作面运输顺槽发生了一起物体打击事故，导致 1 人死

亡，直接经济损失 176.27 万元。

（二）责任单位（人员）处理落实情况

根据《宁夏煤矿安全监察局银南监察分局关于宁夏煤业

有限公司银洞沟煤矿“12·31”其他事故报告的批复》（宁

煤安银南分局发〔2021〕5 号）文件中对相关责任单位、责

任人员的行政处罚执行情况具体如下：

1.对银洞沟煤矿，银洞沟煤矿原主要负责人杨治成、原

生产副矿长丁克彬、总工程师闻海坡、原安全总监苏晓雷、

原机电副矿长杨建军、原综采一队当班副队长井文学，王洼

煤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贵祥的行政处罚，已执行。



2.银洞沟煤矿原综采一队副队长马鹏（主持工作）的处

分，已执行。当班电气焊工解正文已由王洼煤业有限公司按

照其公司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3.《宁夏煤矿安全监察局银南监察分局关于宁夏煤业有

限公司银洞沟煤矿“12·31”其他事故报告的批复》给予治

成撤职处分，《中铝宁夏能源集团关于对王洼二矿“11.22”

运输事故和银洞沟煤矿“12.31”物体打击事故的处理决定》

（中铝宁能发[2021]123 号）中责令杨治成辞去副矿长（主

持工作）职务。针对此问题，我局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向中

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下达了《关于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

落实情况评估问题的函》，4 月 27 日，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

限公司复函，该问题已整改。

二、整改措施及落实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后，该矿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1

年 1 月 15 日停止井下采掘作业，停产整顿，同时矿长、各

分管副矿长分别深入各基层单位，开展事故警示教育，并与

班组共同讨论，深刻剖析事故原因、事故发生的违章行为，

查找班组管理的不足与短板，结合各岗位工作实际，制定措

施抓好落实。

（二）该矿下发了《银洞沟煤矿关于深刻吸取“12.31”

物体打击事故教训开展事故警示教育计划工作的通知》，全

矿立即停产进行安全警示教育培训，同时组织职工学习本单

位的《作业规程》和安全技术措施、《各工种岗位操作规程》、

《煤矿安全规程》、《三规两必保命措施》、《中铝安全生产十



条禁令》以及《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煤矿安全生产七

十条禁令》等相关应知应会内容。2021 年 1 月 8 日中铝股份

开展警示教育大会，要求所有管理人员对照岗位自我反思，

尽职履责。

（三）事故发生后，该矿组织开展专项安全风险辨识工

作，主要对矿井地测防治水、一通三防、采煤、掘进、机电、

运输以及零散作业等开展专项风险辨识，共计辨识安全风险

413 项，其中一级风险 4 项、二级风险 40 项、三级风险 157

项、四级风险 212 项，针对每项风险均制定了专项的管控措

施，确定了责任人，并形成了评估报告。

（四）2021 年 1 月 2 日，该矿制定专项排查方案，根据

方案由各分管领导及各单位参加，分专业在全矿范围内开展

安全隐患大排查。检查隐患（问题）87 条，其中涉及采掘专

业问题共 33 条，机电运输专业问题 29 条，一通“三防”与

地测专业问题 14 条，地面设备设施及其它专业 11 条。

（五）该矿总工程师组织各职能科室以及生产联队技术

人员，对在用的各类《作业规程》及安全技术措施针对辨识

结果以及现场实际情况重新进行修订完善，并组织管理人员

进行会审，将会审后的规程及措施下发执行。已重新修订下

发规程措施 15 项。

三、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措施

通过本次“回头看”，发现银洞沟煤矿在管理方面、其

上级公司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在严格执行煤矿安全

监察部门监察指令方面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。我局将



持续关注银洞沟煤矿安全生产动态，要求银洞沟煤矿树牢安

全发展理念，抓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，落实好

攻坚举措，紧紧围绕“两个根本”，严格落实主体责任，从

员工培训、管理制度的建立和执行等方面入手，努力提高安

全管理水平和员工素质，认真细致的抓好安全生产工作。


